
二零零七年十月三十日會議  
資料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關於香港警隊使用手槍的檢討報告  
 
目的  
 
  二零零七年二月九日，一名警務人員的手槍從槍袋移位

並跌在地上。本文件滙報警方就該宗事件的相關事項所作的檢

討結果。本文件亦報告事件發生之後一宗向警方投訴警察課所

作的投訴的處理。  
 
背景  
 
2 .   二零零七年二月九日，行政長官在油麻地出席行政長官

競選活動。當行政長官及隨行人員抵達現場時，部分示威人士

穿越警方警戒線，奔往剛步出座駕的行政長官。行政長官的私

人保安主任 (私人保安主任 )立即上前攔截示威者，示威者和警
員發生碰撞，其間私人保安主任扣於右邊腰間槍袋的佩槍掉落

地上，子彈匣底板打開，彈簧座損毀，致使子彈匣的彈簧和數

發子彈從子彈匣掉出。在場的其他警務人員馬上協助拾回手槍

及子彈，而手槍沒有意外走火。示威者受控後，行政長官繼續

行程。  
 
3 .   事件發生之後，警方就事件及相關事宜展開檢討。  
 
4 .   一名在事件現場的人士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向警

方投訴警察課投訴該名私人保安主任及其他派往現場的警務

人員。  
 
5 .   應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的邀請，保安局
及警方的代表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三日出席事務委員會的會

議，向議員簡介事件，以及警務人員處理手槍 (特別是保安和
安全方面的事宜 )的一般政策。當局同意，當警方就這次事件
及有關事宜進行的檢討工作完成後，會向事務委員會交代檢討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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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事件及手槍的使用  
 
現場警務人員的反應  
 
6 .   當行政長官下車時，多名示威者衝破警方的警戒線，跑

向行政長官。該名私人保安主任見狀，認為雖然附近的公眾活

動區有警察機動部隊人員駐守，但示威者快速接近，對行政長

官構成即時危險。由於私人保安主任的首要職責是要確保行政

長官不會置身於任何可能對其人身安全造成威脅的處境，以及

盡量防止這種情況發生，該私人保安主任必須採取迅速和積極

行動，即時奔走上前保護行政長官，並伸手攔截示威者，阻止

他們過於接近行政長官。基於上述事實，檢討所得的結論是，

該名私人保安主任攔截示威者的決定和回應是合理的。  
 
7 .   檢討工作亦包括探討掉下手槍的情況以及檢測該私人

保安主任當時所用的槍袋。結果發現槍袋狀況良好。根據向所

屬單位查詢的結果，警方認為該私人保安主任在混亂之中被人

推撞，使手槍槍柄被向上推，以致手槍脫離槍袋。警方證實，

該私人保安主任在現場並無試圖拔槍。  
 
檢討私人保安主任所用的手槍及槍袋  
 
8 .   事發當日私人保安主任携帶的槍械是一支手槍。該槍設

有三重內置保險裝置，以防意外跌下時走火。這些功能分別為

板機保險、撞針 (主動撞針 )保險及掉落保險。就板機保險而
言，板機中央設有小型鉸件，必須拉開才能拉盡板機。至於撞

針 (主動撞針 )保險，這裝置鎖緊撞針以防撞擊彈藥點火藥管。
板機必須拉至最後方位置，這個裝置才會鬆開。關於掉落保

險，手槍內設安全彎位，防止手槍掉下時意外走火。板機須拉

至最後方位置，安全彎位才會打開。  
 
9 .   私人保安主任所用的槍袋以輕薄熱塑物料製造，配有可

調校的定位螺釘，以便套穩武器。槍袋屬模塑裝置，在設計上

可無需索帶也能把手槍套緊。這設計方便快速拔槍。警務人員

須經過特別訓練，才按行動需要使用這類槍袋。海外專門保護

人身安全的機關均普遍使用這型號槍袋，因為方便快速拔槍，

以及容易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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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事件發生後，警隊立即就佩槍從槍袋移位的事宜進行調

查。雖然不同情況的測試結果均證實槍袋安全穩妥，但在其中

一項測試中發現，如果從某一角度以大力壓向槍袋，手槍便可

能鬆脫。為解決這一點，警方已物色採購並測試一款新式槍

袋，這款槍袋經相同情況測試後證實效果理想。這款槍袋具備

鎖緊功能，在加強安全之餘亦不影響運作效率。新型號的槍袋

已付運到警隊，並已自二零零七年十月中投入使用。  
 
11.   警隊也探討了另一附帶事項，即有關這型號手槍的子彈

匣彈簧和子彈掉下的安全事宜。如子彈匣從高處掉下及毁壞

(即如事件中的情況 )，子彈匣底板可能會移位而匣內彈簧和子
彈亦可能會彈出。然而，該種情況不對其他人構成危險。  
 
檢討指引及訓練計劃  
 
12.   現時，前線人員均獲提供手槍處理指引。指引就使用手

槍的各個重要層面提供指導，包括規管使用武力的主要原則、

保障警務人員、其他人員及市民安全的預防措施和適當策略、

正確處理手槍以防槍械走火、未能發出子彈和交叉射擊的方

法，以及保管武器的策略等。所有新聘警務人員的訓練計劃已

涵蓋上述各環節。警隊並會定期舉辦精修課程，加強現役人員

對這方面的了解和認識。  
 
13.   事件發生後，警方已就上述指引和訓練計劃進行檢討，

以確定它們是否足以協助前線人員有效執行職務。警方認為，

就給予前線人員的資料的涵蓋範圍及深入程度而言，現有的指

引和計劃已就警務人員攜帶、處理、拔出、安全保管及策略使

用手槍等，提供全面而完備的指令及指示，應付日常行動需

要。此外，精修課程對協助現役人員重溫有關事宜的知識以及

吸收新知識特別有用。警隊認為這些指引和訓練計劃能達到其

原定目的。  
 
檢討警隊使用的其他槍袋  
 
14.   除私人保安主任在事件中使用的型號外，警方亦檢查了

由警隊發出予警務人員其他具代表性的款式的槍袋 1。當局根

                                                 
1  警務人員只可使用警方核准的槍袋。由於各警隊單位負責不同性質的職務，警隊現

時使用數款槍袋。所選用的槍袋須在牢置武器達高度安全標準，以及易於拔出和收

藏武器之間，取得適當平衡，以求能理想地令上述的各項要求均不會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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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警務人員日常執勤經常遇到和有可能影響槍袋固定裝置的

情況，設計了十種不同的實際情境，測試這些槍袋保存裝備的

功能。以下是七種與陸上總區有關的情況─  
 
(a)  與羣眾碰撞；  
 
(b)  羣眾從後推撞；  
 
(c)  奔跑；  
 
(d)  越過障礙物；  
 
(e)  與激烈反抗的疑犯作身體接觸；  
 
( f )  坐於車內及在車內移動；以及  
 
(g)  突發行動中手槍為物件所阻。  

 
 
15.   警方挑選了下列五個陸上部隊 (其職務涵蓋廣泛的警務
工作 )，參與測試上述七種情況。它們分別是— 

 
(a)  港島總區重案組；  
 
(b)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c)  港島衝鋒隊；  
 
(d)  警察機動部隊 (西九龍 )；以及  
 
(e)  機場保安組。  

 
 
16.   至於水警總區，根據海上部隊人員平日執行一般運作任

務時可能會遇到的情況，另外設計了三種情況，由駐守水警船

隻的海上人員測試槍袋，而槍袋的掩蓋和套帶分別打開或扣

上。三種情況如下：  
 
(a)  倚着甲板上的物件，但槍柄給欄杆纏着；  
 
(b)  爬上豎梯，途中槍柄給扶手纏着；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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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小艇爬上水警船隻，途中槍柄給繫泊繩纜纏着。  
 
 
17.   測試的槍袋屬警隊分發的標準槍袋，裝有保險帶。各項

測試證實，只要正確地用保險帶將手槍扣緊在槍袋內，在有關

情況下手槍不會移位，而會穩妥和安全地套緊於槍袋內。  
 
投訴警察  
 
18.   如上文第 4 段所述，一名在事件現場的人士向警方投訴
警察課投訴該名私人保安主任及其他派往現場的警務人員。有

關投訴涉及下列指控—  
 

(a)  濫用職權  
該私人保安主任阻截在場穿越警戒線的示威者屬

濫用職權。  
 

(b)  疏忽職守  
該私人保安主任沒有置牢佩槍，令手槍跌在地上，

槍口指向投訴人，使投訴人受驚。  
 

(c)  疏忽職守  
油麻地分區一名人員最初曾承諾安排投訴人所屬

團體向行政長官遞交請願信，但該人員最終沒有實

踐其承諾。  
 

(d)  行為不當  
一名在場的機動部隊男性人員用右手肘撞向一名

女示威者的左胸。  
 
 
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警監會 )與投訴警察課已於二零零
七年九月二十日舉行的聯席會議上討論該個案。  
 
19.   指控 (a)及 (d)的分類為 “無須向警監會報告的投訴 ”，因為
投訴人並非受害人。警監會認同該分類。經調查後，投訴警察

課決定指控 (a)應為 “並無過錯 ”的個案，因為私人保安主任的職
責為保護行政長官，並無濫用職權的成份。而投訴警察課對指

控 (d)的結論則為 “無法證實 ”，因為有關指控並無確切証據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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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至於兩項有關 “疏忽職守 ”的指控 (指控 (b)及 (c) )，投訴警
察課經調查後對該兩項指控的結論為 “無法證實 ”：就指控 (b)
而言，有關證據顯示手槍跌下乃純然因為碰撞而引發的意外，

並且並無足夠證據證明私人保安主任在佩戴手槍方面疏忽；而

指控 (c)亦無確切證據支持。警監會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日
舉行的聯席會議與投訴警察課討論後，確認投訴警察課的調查

結果，並提出以下兩項建議—  
 

(a)  當局應提醒警務人員，在調校槍袋套緊手槍的鬆緊
度時，須在個人習慣 /運作需要與公眾安全之間取得
平衡；及  

 
(b)  日後遇有類似情況，要處理向政府高層人員遞交請
願信的安排時，應改善與示威人士的溝通。  

 
 
警方接納警監會的建議，並會予以跟進。  
 
未來路向  
 
21.   警隊會經常檢討有關手槍處理的事宜，以加強警隊的安

全標準和行動效率，同時確保警務人員和市民安全。  
 
 
 
 
香港警務處  
二零零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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